
证券代码：002480� � �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3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终止减持计划

暨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7

月

8

日，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新

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筑投资

"

）及其一致行动人新津聚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聚英科技

"

）通知：根据现状，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

值的认可，为了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及维护股东利益，新筑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聚

英科技主动提出终止自

2015

年

6

月

9

日起

5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7,000

万股的计划。

此外，新筑投资表示，将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同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本公告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并表示将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目前，控股股东新筑投资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的具体计划正处于

制定的过程中，公司将积极协调各方推动股份增持计划。

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638� � �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2015-40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维护证券市场持续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关键时期，持续繁荣稳定的资本市场是促进经济调结构转

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坚实后盾。在资本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的情况下，东莞勤上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强烈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捍卫公司市值，维护公司股东利益，维护证券市场持

续稳定发展，现作出如下声明：

1

、公司将根据未来发展规划，基于实际情况适时推出员工持股计划等策略，推进公司

市值管理工作；

2

、坚持诚信经营规范发展，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切

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努力推动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和重大决策，为股东提供真实、准

确的投资决策依据；

3

、坚持立足长远扎实做好实业发展，努力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好改革机遇，

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率先实现企业转型发展，以真实稳定的业绩回报广大股东；

4

、进一步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耐心做好投资者沟通，坚定投资者信心。

作为公众企业，公司将坚决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坚定不移的与每一个资本市场的参与

者共同努力，继续奋斗，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做出应

有的贡献！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054� � �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5-058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

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黄冠雄先生的通知

: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7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2015

〕

51

号

),

由于近期公司股票

价格连续

10

个交易日内累计跌幅超过

30%,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黄冠雄先生基

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

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

,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买入本公司股份

433,7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

。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1

、增持人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黄冠雄先生

2

、增持计划

:

本次增持计划的时间区间为未来

3

个月

(

即

2015

年

7

月

8

日至

2015

年

10

月

7

日

),

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

增持本

公司股份

,

合计增持股份数不超过

4,198,094

股

,

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

1%,

增持人所需的资金来

源为其自筹获得。

3

、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

黄冠雄先生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增持公司股票

,

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

也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

二、本次增持情况

2015

年

7

月

8

日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黄冠雄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从二级市场买入本公司股份

433,7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

。具体情况如下

:

时间 增持股东 增持前持股数

增持前持股

比例

增持数量 增持后持股数

增持后持股比

例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 黄冠雄

９１

，

５０８

，

１４４

股

２１．８０％ ４３３

，

７００

股

９１

，

９４１

，

８４４

股

２１．９０％

三、其他事项

1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

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2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的股票进行管理

,

并督促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

司股票。

3

、截止

2015

年

7

月

8

日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黄冠雄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1,

941,84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90%;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

、本次增持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黄冠雄先生承诺

:

(1)

增持本公司股份期间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

(2)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

(3)

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的

6

个月内

,

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5

、公司将继续关注增持人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054� � �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5-059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采取投资者保护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以来

,

中国资本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非理性暴跌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公司市值也受到严重影响。公司坚信在国家实现转型升级的变革背景下

,

资本市场依然是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核心力量

!

为捍卫公司市值

,

体现公司以价值投资为导向的投资者关系工作理念

,

保护投资者尤其是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黄冠雄先生以及公司董事会、管理层

一致决定采取以下措施来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

并以此彰显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

信心和决心。具体措施如下

:

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黄冠雄先生将在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3

个月内

,

对公司

实施增持计划

,

合计增持股份数不超过

4,198,094

股、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

1%

。

2015

年

7

月

8

日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黄冠雄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从二级市场买入本公司股份

433,7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

。

2

、不排除公司向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提议启动二级市场股票回购以及员工持股计划。

3

、公司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

全力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市

值。

4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

,

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

5

、公司将持续深化创新发展

,

专注公司经营

,

优化投资者回报

,

增加公司长期投资的价值。

6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

坚定投资者信心。

2015

年

7

月

7

日

,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出“呼吁上市公司积极采取措施稳定股价”的投资者

保护号召

,

公司将以此为本阶段投资者保护工作的行动准则

,

坚决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

坚定不移

的与每一个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共同努力

,

继续奋斗

,

打赢这场“中国价值保卫战”

,

共同维护资本

市场的稳定

,

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411� � �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2015-049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参与浙江上市公司董事长联合声明暨控股股东不减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7

月

8

日，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董事长冯志斌

先生通知，公司董事长签署了浙江省上市公司协会发起的《关于浙江上市公司董事长联合声

明》，以实际行动稳定投资者对公司的市场预期，坚定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同时，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

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及维护公司股东利益，公司控股股东郑重声

明：

1

、我们坚持踏实做好企业、诚信经营、规范运作，持续推进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公司业

绩，用实实在在的业绩来回报股东、回报投资者。

2

、我们承诺本人及控股股东在今年年内不减持本公司股票；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

根据本公司的实际情况，积极采取回购、增持等措施，坚定对上市公司发展的信心，维护资本

市场的良性发展。

3

、我们努力完善投资者回报机制，加大现金分红力度，倡导资本市场价值投资理念，共

同分享上市公司发展成果。

4

、我们继续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交流与互信，展现给投资

者一个真实的上市公司。

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中国经济、中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以实际行动切

实维护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良好局面。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446� � �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2015-053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简称：盛路通信，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６

）的股票交易价格已连续三个交易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７

日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说明

针对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１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公开披露了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并需经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３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４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５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６

、股票异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华先生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买入方式增持公司

５

，

４５１

股股份和

４５

，

０００

股股份。具

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开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和《关于控股股东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本公司除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已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和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杨华先生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增持公司部分股份事项外，没有任

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

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１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并需经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公告。

３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重大风险提示以及第十

二节所披露的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主要但不限于包括如下几点：

（

１

）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完成。本次交易能否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能否取得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核准的

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２

）盈利预测风险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南京恒电扣非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００．０５

万元、

１

，

４６２．１３

万元。结合微波电

路及组件在机载、舰载、弹载等武器平台上的广阔应用前景以及南京恒电技术成果产品化、商

业化、规模化的进度和目前订单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南京恒电承诺的扣非后的净利

润分别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７

，

２００

万元。在盈利预测期间内，宏观环境、国防政策及行业

政策的变化等因素均可能对南京恒电的盈利状况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南京恒电如果在军工

客户开发、产品质量管理、持续创新、供货及时性等方面不能达到预期，都将对南京恒电盈利

预测的实现带来不确定性。由于上述因素无法准确判断并加以量化，可能出现实际经营成果

与盈利预测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导致标的公司业绩不能达到盈利预测水平。

（

３

）交易标的增值率较高和商誉减值的风险、或有对价计量差异及公允价值变动影响公

司经营业绩的风险

本次交易双方确定的交易价格较南京恒电账面净资产增值幅度较高，提醒投资者关注上

述风险。按照评估值测算，交易标的评估值为

７５

，

１５９．６３

万元，较评估基准日南京恒电股东权益

增值率为

１

，

１３１．９４％

。公司购买南京恒电

１００％

股权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南京恒电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

认为商誉。按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交易标的资产基础法评估值测算，本次交易预计确认商誉

金额为

６５

，

７３６．１５

万元，该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要在未来各会计年度期末进行减值测试。本

次股权购买完成后，公司将会确认较大金额的商誉，若南京恒电未来经营中不能较好地实现

预期收益，则收购南京恒电所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风险，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对本次交易调增对价的会计处理，在购买日，公司将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相应增

加商誉，该部分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要在购买日后的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减值测试，

若南京恒电未来经营中不能较好地实现收益，那么本次交易调增对价支付可能形成的商誉将

会有减值风险，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公司在购买日后的每一个资产负债

表日，需测试或有对价计量的准确性，以及测试或有对价公允价值的变动情况，或有对价计量

差异及或有对价公允价值变动将直接计入公司当期损益，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力争发挥与南京恒电在研发技术、产业链、市场渠道等方面的

协同效应，抓住微波混合集成电路行业的良好发展契机，进一步提升南京恒电的持续竞争力，

力争尽量降低商誉减值风险。

（

４

）业绩补偿实施的违约风险

本次重组业绩承诺期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 杨振锋、 孙小航、吕

继、李益兵、钟玮等

３４

名自然人承诺，南京恒电在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不低于《利润补偿协议》确定的相应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如在业绩承诺期内，南京

恒电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

利润数，则杨振锋、孙小航、吕继、李益兵、钟玮等

３４

名自然人应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

如果未来发生业绩承诺补偿，而杨振锋、孙小航、吕继、李益兵、钟玮等

３４

名自然人以其尚

未转让的股份或自有资金不足以履行相关补偿时，则存在业绩补偿承诺可能无法执行和实施

的违约风险。

（

５

）配套融资审批和实施风险

本次交易拟向杨华、郭依勤、杨振锋、孟立坤、石河子国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１００％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

核准，存在一定的审批风险。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已由杨华、郭依勤、杨振锋、孟立坤、石河子国杰认购，其已经就本次交

易中配套募集资金事宜与上市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对认购股份数量、

认购价格、限售期、支付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并明确了违约责任和赔偿措施。但若上述认购人

出现违约行为，仍将影响本次募集资金进程，甚至可能影响本次重组现金对价的及时支付，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存在不能顺利实施的风险。

（

６

）标的公司产品研发的风险

为持续满足军方需求，南京恒电密切跟踪军品市场需求动态及时进行新产品的前瞻性研

发，或在现有成熟产品基础上通过优化升级等方式，不断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由于军品技

术性能要求高、研发难度大，如果南京恒电不能进行持续技术创新，或者（潜在）竞争对手在南

京恒电产品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研制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或其他替代性产品，将对南京

恒电的未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军品的研制需经过立项、方案论证、工程研制、设计定型等阶段，从研制到实现销售

的周期较长。根据军方现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只有通过军方设计定型批准的产品才可在军

用装备上列装。如果南京恒电新产品未能通过军方设计定型批准，则无法实现向军工客户的

销售，将对未来业绩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

７

）标的公司产品质量控制的风险

微波电路及其相关组件应用于国防军事工程项目中，产品质量直接关系雷达及电子对抗

设备性能的发挥及整体装备的作战能力，对质量的要求尤其重视。南京恒电微波电路及其相

关组件主要应用于机载、舰载、弹载等武器平台，凭借覆盖频段宽、功能多、可靠性高、结构小

型化、高性能的特点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一旦由于不可预见因素导致南京恒电产品出现

质量问题，进而导致雷达及电子对抗设备性能受到影响，则南京恒电生产经营、市场声誉、持

续盈利能力将受到不利影响。

（

８

）市场和客户集中的风险

南京恒电主要产品的最终用户为国内军方，对军方市场依赖性较强。南京恒电前五名客

户均为国内军工科研院所：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南京恒电向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占比分别为

６７．４１％

、

８５．１１％

。虽然在军队现代化、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的背景下，南京恒电军品电子市场

未来需求前景广阔，且南京恒电在军工电子市场具有研发实力突出、技术先进、产品竞争能力

强等优势，但如果南京恒电不能保持现有产品的竞争优势，不能密切跟踪军品市场需求动态

及时进行产品前瞻研发，或不能有效开发新客户，将会对南京恒电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

９

）军品生产资质到期后不能续期的风险

由于军工产品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其生产销售除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外，还要经过相关

部门的批准许可。根据《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条例》，提供军用产品的厂商首先需通过

相应的保密资格认证、军工产品质量体系认证等相关认证并取得相应资格或证书，另外还需

符合申请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其他条件，在此基础上申请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并获得

批准，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后方能从事军工产品的生产。目前，南京恒电已经取得

了从事军品生产所需要的各项资质，具体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批准

／

发证部门 有效期

１

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 至

２０１８．１２

２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至

２０１７．５．１０

３

三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

国防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审查认

证委员会

至

２０１６．６．１

４

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委员会 至

２０１６．１．１６

南京恒电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一直严格遵守国家、相关部门关于军品生产的相关规定和要

求，争取持续符合取得上述资质所要求的条件。上述资质到期后，南京恒电将根据相关规定申

请续期以继续取得上述资质。但是，存在相关资质到期后未能及时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得

通过的风险，这将会对南京恒电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

１０

）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和技术泄密的风险

南京恒电所从事的业务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拥有一支稳定高水平的研发团队是企业生

存和发展的关键。为此，南京恒电建立了一套较为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不断完善科研创新激

励机制，努力提高研发人员归属感。上述激励制度对稳定核心技术人员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人才争夺将日益激烈，未来南京恒电核心技术人员存在流失的风险。

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南京恒电以自主研发为主形成了一系

列核心技术和成果，多项技术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是南京恒电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南

京恒电对部分技术申请了软件著作权、专利，但是微波混合集成电路行业大部分核心技术由

骨干企业以非专利技术的形式掌握。因此，南京恒电部分核心技术不适合申请专利，无法获得

专利保护。上述未申请专利的核心技术对于南京恒电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等具有重要影响，

是南京恒电实现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

南京恒电通过建立完善的研发项目管理体系和实施严格的技术档案管理制度，并与技术

研发人员签署了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等措施来加强对核心技术信息的管理，未来仍不能排除

核心技术流失的可能。一旦出现掌握核心技术的人员流失、核心技术信息失密，南京恒电技术

创新、新产品开发、生产经营将受到不利影响。

４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354� � � �证券简称：天神娱乐 公告编号：2015-060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拟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由于该事项需进一步沟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证券简称：天神娱乐，证券代码：

002354

）已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5-049

，于

2015

年

6

月

4

日、

2015

年

6

月

11

日、

2015

年

6

月

18

日、

2015

年

6

月

25

日、

2015

年

7

月

2

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事项

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5-053

、

2015-054

、

2015-055

、

2015-057

、

2015-059

。

因公司拟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在沟通落实上述事宜，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平，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公告后

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614� � �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2015-58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关键时期，持续繁荣稳定的资本市场是促进经济调结构转

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坚实后盾。鉴于近期资本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厦门蒙发利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计划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一定时间内增持公司股

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增持股票金额不低于

2,000.00

万元人民币。

二、增持方式

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购买本公司股票。

三、其它说明

1

、参与本次增持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

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2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3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实施情况，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376� � �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15-054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接到公司董事长

丛强滋先生，董事、总经理宋森先生，监事会主席邱林先生，监事丛培诚先生、袁勇先生，董事

会秘书、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荣波先生，副总经理孙玮女士、徐海霞女士、许志强先生、姜天

信先生、张永胜先生，总工程师王春涛先生的通知，如近期公司股价下跌低于公司

2015

年拟

非公开发行定增价格

11.42

元

/

股，上述人员将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开始，计划在未来

6

个月内，根

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

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增持人：公司董事长丛强滋先生，董事、总经理宋森先生，监事会主席邱林先生，监事丛

培诚先生、袁勇先生，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荣波先生，副总经理孙玮女士、徐海

霞女士、许志强先生、姜天信先生、张永胜先生，总工程师王春涛先生。

增持计划： 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起六个月内，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在二级市场

增持本公司股份，合计增持市值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增持人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获

得。

二、增持目的

增持人买入公司股票是其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

的信心所做出的决定。其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有利于增强投

资者的信心，也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

三、其他说明

1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2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

司的股票进行管理，并督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3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

、公司董事长丛强滋先生，董事、总经理宋森先生，监事会主席邱林先生，监事丛培诚先

生、袁勇先生，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荣波先生，副总经理孙玮女士、徐海霞女士、

许志强先生、姜天信先生、张永胜先生，总工程师王春涛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

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

5

、公司将继续关注增持人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362� � �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5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简称

"

汉王科技

"

、股票代码

"002362"

）的

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5

年

7

月

6

日、

2015

年

7

月

7

日、

2015

年

7

月

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等制度的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

二、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根据相关制度的要求，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对相关情

况进行了核实，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司股票价格下跌主要是受到系统性因素影响，目前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

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4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进行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

2015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发布《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公司

2015

年第

1-6

月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

-500

万元至

500

万元，业绩变动原因为

"

公司主要业务稳定发展，

部分业务的开展具有不确定性。

"

3

、近期，受系统性风险因素影响，公司股票价格出现下跌，该风险因素对后期公司股票

价格的影响目前无法估计，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606� � �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15-028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刘桂雪先生通

知：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积极践行社

会责任，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

〕

51

号）有关规定，计划在未来

6

个月内增持公

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增持计划

1

、增持人：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刘桂雪先生；

2

、 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的时间区间为未来

6

个月 （即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6

年

1

月

8

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

方式使用自筹资金不低于

2,500

万元增持本公司股份。

二、增持方式

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购买本公司股票。

三、其他说明

1

、截止本公告日，刘桂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401

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601

万股，高

管限售股

48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7.005%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2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3

、刘桂雪先生承诺：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4

、上述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5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继续关注后续增持公司股份

的相关情况，督促刘桂雪先生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809� � �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2015-029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１４．４２ ％ － １９７．２６％

盈利：

３４９５．８０

万元

约：

－４０００

万元至

－３４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７

元至

－０．０６

元 盈利：

０．０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作为城市综合运营商，公司从事

土地一级开发业务的土地销售受季节性影响较大，一般开发商会选择在下半年买入土地，导

致当期业绩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具体的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596� � �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15-089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公司正在与某央企洽谈重大供货合作事项（以下简称

"

本次重大事项

"

）并已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现公司就本次洽谈的重大事项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1

、本次重大事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瑞泽中秦实业有限公司与某央企的石料供应战

略合作。该央企在海南省有大量的在建、拟建工程项目，以及丰富的建设项目资源，需要大量

优质建筑材料来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

2

、本次正在洽谈的战略合作预计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期限一年。

3

、合同结算方式：每月按实际供应量、金额结算。合同价格依据当地的石料市场价格协

商确定。

本次重大事项所涉及的预计金额、期限等尚在洽谈中，并不代表最终合作内容。公司将

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

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

B7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5年 7 月 9日 星期四


